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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“盛宣怀杯”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 

第七届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上海交通大学校内选拔赛 

参赛组别要求 

 

一、高教主赛道项目要求 

（一）参赛项目类型 

1、“互联网+”现代农业，包括农林牧渔等； 

2、“互联网+”制造业，包括先进制造、智能硬件、工业自动化、

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、新材料、军工等； 

3、“互联网+”信息技术服务，包括人工智能技术、物联网技术、

网络空间安全技术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工具软件、社交网络、媒体门

户、企业服务、下一代通讯技术、区块链等； 

4、“互联网+”文化创意服务，包括广播影视、设计服务、文化艺

术、旅游休闲、艺术品交易、广告会展、动漫娱乐、体育竞技等； 

5、“互联网+”社会服务，包括电子商务、消费生活、金融、财经

法务、房产家居、高效物流、教育培训、医疗健康、交通、人力资源

服务等。 

参赛项目不只限于“互联网+”项目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参赛，

根据行业背景选择相应类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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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参赛组别和对象 

1、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团队，每个团队

的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，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

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。 

高教主赛道 

组别 项目要求 项目负责人要求 其他要求 

创意组 

在 2021 年 5 月

31 日前尚未完

成工商登记注

册 

参赛申报人须为

团队负责人，须

为普通高等学校

在校生（可为本

专科生、研究生，

不含在职生）。 

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

加创意组（科技成果的完成人、

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

的除外）。 

初创组 

参赛项目工商

登记注册未满 3

年（2018 年 3 月

1 日后注册），

且获机构或个

人股权投资不

超过 1 轮次。 

参赛申报人须为

企业法人代表，

须为普通高等学

校在校生（可为

本专科生、研究

生 ， 不 含 在 职

生），或毕业 5 年

以内的毕业生（2

016 年之后毕业

的本专科生、研

究生，不含在职

生）。企业法人代

表在大赛通知发

布之日后进行变

更的不予认可。 

1.初创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参

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

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

得少于 1/3。 

2.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（不含

基于国家级重大、重点科研项

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）可以

参加初创组，允许将拥有科研

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

股权合并计算，合并计算的股

权不得少于 51%（学生团队所

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%）。 

成长组 

参赛项目工商

登记注册 3年以

上（2018 月 1 日

前注册）；或工

商登记注册未

满 3 年（2018 年

3 月 1 日后注

册），获机构或

个人股权投资 2

轮次以上（含 2

轮次）。 

1.成长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参

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

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

得少于 1/3。 

2.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（不含

基于国家级重大、重点科研项

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）可以

参加成长组，允许将拥有科研

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

股权合并计算，合并计算的股

权不得少于 51%（学生团队所

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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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共

创组 

基于国家级重

大、重点科研项

目的科研成果

转化项目，或者

教师与学生共

同参与创业且

教师所占权重

比例大于学生

（如已注册成

立公司，教师持

股比例大于学

生）的项目参加

师生共创组进

行比赛。 

1. 参赛申报人须

为普通高等学校

在校生（可为本

专科生、研究生，

不含在职生），或

毕业 5 年以内的

毕业生（2016 年

之后毕业的本专

科生、研究生，不

含在职生）。 

2.参赛项目如已

注册成立公司，

公司注册年限不

得超过 5 年（201

6 年 3 月 1 日后

注册），师生均可

为 公 司 法 人 代

表。企业法人代

表在大赛通知发

布之日后进行变

更的不予认可。 

1.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高校

在编教师（2021 年 6 月 1 日前

正式入职）。 

2.股权结构中，师生股权合并计

算不低于 51%，且学生参赛成

员合计股份不低于 1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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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参赛项目要求 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是大赛举办的同期实践活动，聚焦坚决打

赢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围绕做好社区创业、乡村振兴、

环境保护等，展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途中敢闯敢为的青年力量。

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，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将传承跨越时空的伟大的井

冈山精神，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紧密结合，开好一堂全国最有温度的

思政大课。 

（一）参赛项目要求 
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赛项目要求，

同时在推进革命老区、贫困地区、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创

新性、实效性和可持续性。 

（二）参赛组别和对象 

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团队，每个团队参赛

成员不少于 3 人，原则上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为项目

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

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 

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，分为公益组、商业组，如下表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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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 

组别 项目要求 项目负责人要求 其他 

公益组 

1.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，

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

意、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

和实践。 

2.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

目或者社会组织，注册或未注册

成立公益机构（或社会组织）的

项目均可参赛。 

参赛申报人须为团

队负责人，须为普

通高等学校在校生

（可为本专科生、

研究生，不含在职

生），或毕业 5 年以

内的毕业生（2016

年之后毕业的本专

科生、研究生，不含

在职生）。企业法人

代表在大赛通知发

布之日后进行变更

的不予认可。 

师生共创的公益

项目，若符合“青

年 红 色 筑 梦 之

旅”赛道要求，可

以参加该组。 

商业组 

1.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

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痛点问

题、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，

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融

合。 

2.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司的项目

均可参赛。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

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

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 10%，参

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

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，学生

须为法人代表。 

师生共创的商业

项 目 不 能 参 加

“青年红色筑梦

之旅”赛道，可参

加高教主赛道。 

 


